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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华夏银行大厦二层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07,839,4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6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李民吉董事长主持召开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7 人，出席 9 人，王洪军董事、王一平董事、才智伟董事、关继发董事、马

晓燕董事、邹立宾董事、曾北川董事、陈胜华独立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7 人，邓康监事、郭田勇外部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宋继清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董事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5,478,440 99.9798 1,539,120 0.0131 821,900 0.0071
2、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监事会 2022 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5,478,440 99.9798 1,539,120 0.0131 821,900 0.0071
3、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5,453,840 99.9796 1,539,120 0.0131 846,500 0.0073
4、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6,291,140 99.9868 1,526,320 0.0130 22,000 0.0002
公司 2022 年度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097.90 亿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2.10 亿元，提

取一般准备 15.87 亿元， 向优先股股东分配 2022 年度股息 9.36 亿元， 向永续债投资者支付
2022 年度利息 19.40 亿元， 按总股本 15,914,928,468 股为基数， 每 10 股现金分红 3.83 元（含
税），分配现金股利 60.95 亿元。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为 970.22 亿元。

5、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70,045,454 97.9689 236,772,176 2.0223 1,021,830 0.0088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2,760,864 99.9566 3,640,996 0.0311 1,437,600 0.0123
公司继续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3 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的服

务机构。 审计服务范围主要包括：2023 年度审计、2023 年中期审阅、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及
其他相关审计服务等，总费用不超过 800 万元。

7、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金融债券规划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72,813,839 99.7008 20,269,954 0.1731 14,755,667 0.1261
金融债券发行规模（含存续期债券）不超过上年末总负债（集团口径）余额的 10%，在决议

有效期内分阶段、分期次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
上述债券发行事宜：

1.与金融债券发行相关授权
由高级管理层具体组织实施金融债券的发行， 包括不限于根据监管部门具体要求设置发

行条款，并根据公司业务运行情况和市场状况具体确定债券发行金额、发行品种、发行时间、发
行币种、发行方式、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发行期次、募集资金用途、发行市场及对象，择机发
行。 授权有效期自 2023 年 5 月 19 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19 日止。

2.金融债券存续期间相关授权
在债券存续期内，按照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审批要求和发行条款等，办理债券兑付

等与金融债券相关的全部事宜。
8、 议案名称：《华夏银行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6,238,740 99.9863 1,578,720 0.0135 22,000 0.0002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交易各项指标均控制在监管要求的范围之内。
9、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56,496,143 99.9805 1,590,720 0.0193 22,000 0.0002
同意核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421.4830 亿元人

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5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
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6.4830 亿元人民币。

9.02、 议案名称：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30,320,666 99.9813 1,590,720 0.0184 22,000 0.0003
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561.9115 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5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
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256.9115 亿元人民币。

9.03、议案名称：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42,996,278 99.9826 1,566,120 0.0171 22,000 0.0003
同意核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732. 2392 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5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
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427.2392 亿元人民币。

9.04、 议案名称：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8,024,839 99.9838 1,590,720 0.0159 22,000 0.0003
同意核定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61.6002 亿元人民币。 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50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
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1.6002 亿元人民币。

9.05、 议案名称：对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5,375,540 99.9855 1,590,720 0.0143 22,000 0.0002
同意核定云南合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307.3816 亿元人民币。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75.70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
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231.6816 亿元人民币。

9.06、 议案名称：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6,226,740 99.9862 1,590,720 0.0136 22,000 0.0002
同意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21.6402 亿元人民币。 其

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220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
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6402 亿元人民币。

9.07、 议案名称：对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6,251,340 99.9864 1,566,120 0.0134 22,000 0.0002
同意核定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874.3002 亿元人民币。 其

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00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
和国债金额），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774.3002 亿元人民币。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0,817,093,6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560,85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328,346,306 99.5306 1,526,320 0.4626 22,000 0.0068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17,124,594 99.9365 179,420 0.0565 22,000 0.007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1,221,712 89.2836 1,346,900 10.7164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华夏银行 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889,197,506 99.8262 1,526,320 0.1714 22,000 0.0024

6
关于聘请 2023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
的议案

885,667,230 99.4298 3,640,996 0.4088 1,437,600 0.1614

9.01
对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
易额度

889,133,106 99.8189 1,590,720 0.1786 22,000 0.0025

9.02
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889,133,106 99.8189 1,590,720 0.1786 22,000 0.0025

9.03
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889,157,706 99.8217 1,566,120 0.1758 22,000 0.0025

9.04
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889,133,106 99.8189 1,590,720 0.1786 22,000 0.0025

9.05
对云南合和（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关联交易额度

328,281,906 99.5111 1,590,720 0.4822 22,000 0.0067

9.06 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额度 889,133,106 99.8189 1,590,720 0.1786 22,000 0.0025

9.07 对华夏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关联交易额度 889,157,706 99.8217 1,566,120 0.1758 22,000 0.002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9 项议案， 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表决通过。其中，《关于申请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
司、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书面审阅了《关于华夏银行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 2022 年度履职评价情
况的报告》《关于华夏银行监事会及其成员 2022 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关于华夏银行
2022 年度大股东评估的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程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
效。

四、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五、 报备文件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3-03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发行完
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3国泰君安 CP004 短期融资券期限 263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310118 发行日 2023年 5月 18日
兑付日 2024年 2月 6日 起息日 2023年 5月 19日
计划发行总额 4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 /张 票面利率 2.44%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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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李流路三一产业园 1 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04,195,4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4,195,4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79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79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福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其中向文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房猛先生的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2,820,130 99.9242 426,843 0.075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3,768,630 99.9294 426,843 0.070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英文简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4,195,472 99.9999 1 0.000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关于增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陈修强先生为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监事 604,138,442 99.9906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85,072 99.9998 1 0.0002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85,072 99.9998 1 0.0002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8,230 12.0044 426,843 87.9956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9
以上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议案 6、议案 7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7
股东周福贵先生、李强先生、郭瑞广先生回避表决。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5、 本次大会除审议以上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琳凯、凌芝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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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120230006 号），因公司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4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3]6号），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3-022）。

公司于 2023年 5月 1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6号），现
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内容
当事人：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锦股份），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

路 536号浙江三立时代广场 701室。
卓未龙，男，1977年 2月出生，时任卓锦股份董事长、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姚群英，女，1967年 4月出生，时任卓锦股份董事、财务总监，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胡愚，男，1982年 10月出生，时任卓锦股份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王志宏，男，1966年 8月出生，时任卓锦股份董事、副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卓锦股份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卓锦股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1年下半年，卓锦股份将部分成本以保证金名义计入往来款，虚减营业成本 27,965,247.68 元，

进而虚增利润总额 27,056,697.68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 11.47%、57.84%，导致公司披露的 2021年
年报财务数据及相关信息不真实、不准确，2021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合同相关资料、财务资料及业务单据、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
明，足以认定。

卓锦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行为。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时任董事长、总经理卓未龙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时任财
务总监、 董事姚群英参与案涉行为， 二人明知 2021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仍审议通过并保证真实、准
确、完整，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胡愚同时分管法务工
作，未对信息披露及相关协议保持充分关注，时任董事、副总经理王志宏分管采购部和工程管理中心，
未能对大额保证金及项目成本等情况保持充分关注，二人未能勤勉尽责，未能保证 2021 年年报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
二、对卓未龙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万元罚款；
三、对姚群英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万元罚款；
四、对胡愚、王志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

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
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决定

书》陈述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就本次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项向广大投资者
表示诚挚的歉意。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3.公司指定的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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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前股

东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HK� Holding”），在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6,207,275 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255,581,566 股， 下同）的
2.43%。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且已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2-073）。 HK� Holding 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
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减持价格
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收到 HK� Holding 出具的《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HK�
Holding 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616,024 股， 占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
份总数的 1.41%（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 268,222,941 股的 1.3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Hong�Kong�CIG�Holding�
Company,�Limited 5%以下股东 6,207,275 2.43% IPO前取得：130,496股

其他方式取得：6,076,779股

注：1、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55,581,566 股计算；
2、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Limited 43,882,647 17.17%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280,734 4.02%

康令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Limited 6,207,275 2.43%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计 60,370,656 23.62% —

注：1、持股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55,581,566 股计算；
2、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康令科技”。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3,616,024 1.41%
2022/11/2
4～
2023/5/1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00 －
61.20

100,082,999.
15

未 完 成 ：
1,495,607股 2,591,251 0.97%

注：减持比例按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 255,581,566 股计算，当前持股比例按公司
当前股份总数 268,222,941 股计算。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5/20

证券代码：688456� � � � � � � � � � � 证券简称：有研粉材 公告编号：2023-016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5 月 19 日 (星期五 )至 05 月 25 日 (星期四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yyfm@gripm.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披露公司 2022 年年
度报告和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和 2023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5 月 26 日 下午 16:00-17:00 举行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和 2023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5 月 26 日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贺会军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薛玉檩先生
独立董事：赵贺春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5 月 26 日 下午 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5 月 19 日 (星期五 )� 至 05 月 25 日 (星期四 )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yyfm@gripm.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妍
电话：010-61666627
邮箱：yyfm@grip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88322�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3-029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

（2023 年 5 月 17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和 2023 年 5 月 19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股票代码：688322� 股票简称：奥比中光）交易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2023 年 5 月

17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和 2023 年 5 月 1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科创
板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
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

事项进行了书面询证确认，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

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序正常。
2022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004.81 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

978.29 万元；2023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26.12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12.08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及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16）、《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3-017）。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已公开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正
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在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企业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3、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
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
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3 个交易日（2023 年 5 月 17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和 2023 年 5 月
1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
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147� � � � � � � �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3-038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硕路 9-6-2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639,3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639,3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02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02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副董事长 LI� WEI� MIN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

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6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

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639,016 99.9995 300 0.000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639,016 99.9995 300 0.000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639,016 99.9995 300 0.000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639,016 99.9995 300 0.000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639,016 99.9995 300 0.000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639,016 99.9995 300 0.000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07,312 99.9975 300 0.002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45,016 99.9993 300 0.0007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42,831,7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8,994,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813,312 99.9893 300 0.0107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39,152 99.2396 300 0.7604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774,1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2,813,312 99.9893 300 0.0107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813,312 99.9893 300 0.0107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2,813,312 99.9893 300 0.0107 0 0.0000

8 《关于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2,813,312 99.9893 300 0.0107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5、6、7、8 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详见上表“二、议案审议情况之（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 议案 7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 LI� WEI� MIN 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
3、 议案 8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潘景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金波、顾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见证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208� � � � � � � �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 36 号彩虹科

技大楼 6 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9,027,3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9,027,3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83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83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农颖斌女士主持。 由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红京先生

出差，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副总经理农颖斌女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2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08,895 99.9373 118,492 0.0626 1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908,895 99.9373 118,492 0.0626 1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5,888,260 99.7017 47,522 0.2983 0 0.0000

7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15,888,260 99.7017 47,522 0.2983 0 0.0000

8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15,817,289 99.2564 118,492 0.7435 1 0.00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5、6、7、8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4、7、8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永胜、王娅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
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